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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3.議員臨時提案 

       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法規 

提 案 人：何權峰、羅鼎城 

連 署 人：高閔琳、簡煥宗 

案  由：建請修正「高雄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十條之一、第十二

條之一及第十六條之一條文」草案。 

理  由： 

一、因應食品科技快速發展致使環境污染物、新興物質種類不斷推陳出

新且進入食品鏈，參考消費者保護法精神，課予企業經營者預防危

害發生之責任及避免損害擴大防止之義務，俾利業者有所依循。 

二、同時因應時代演進之販售型態，擬訂實體通路及網路通路業者需遵

循之具體作為，以維護市民之健康。 

三、國際食品貿易頻繁，國外問題產品流入我國消費市場問題防不勝防，

無法預測可能影響健康之新興有害物質，同時考量國際公平貿易原

則，擬不以限制單一國家之不安全食品流通本市為修法方向，爰新增

本條，明訂凡輸入曾發生核災之國家或不安全地區之食品應強制標示

原產地，且如該食品受輻射污染或有其他不安全之情事，並禁止於本

市流通。 

辦  法：提大會審議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05 年 12 月 2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8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發 文 字 號：105.12.30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50700019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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